一、项目概述
项目名称： 江西师大附中青山湖校区高三楼C207室及实验楼D201室局部墙体拆除与结构加固项目
工程地点： 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校区内
工程概况： 本项目为高三楼C207室及实验楼D201室局部结构改造工程，主要涉及原有墙体的保护性拆除、临时支撑安装及后续永久性结构加固施工。旨在确保改造过程安全可靠，改造后的结构满足设计使用功能和现行规范要求。

二、招标范围与工作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本次招标施工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工作内容：

1. 保护性剔凿小洞
施工内容：精准定位并剔凿用于安装支撑结构的小型洞口。
技术要求：剔凿过程需采取保护性措施，严禁对周边原有结构造成损伤；剔凿后的洞口尺寸须满足支撑安装的定位与尺寸要求，并需经现场监理复核确认。

2. 钢支撑制作与安装
施工内容：制作并安装临时钢支撑。
技术要求：钢支撑采用规格为-20mm×150mm×150mm的钢板与Φ48×3.5mm钢管焊接而成，钢材材质为Q235B；所有焊接工艺与质量必须符合《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（GB 50205）的规定；安装位置须准确，与结构连接必须牢固、稳定。

3. 混凝土过梁施工
施工内容：浇筑混凝土过梁。
技术要求：过梁采用C30强度等级的商品混凝土；钢筋规格、数量及布置需严格按设计要求施工；模板体系应安装牢固、尺寸精确、接缝严密；混凝土应浇筑密实，并按规定进行充分养护。

4. 混凝土构造柱施工
施工内容：浇筑混凝土构造柱。
技术要求：构造柱采用高延性混凝土，其性能指标须符合设计要求；钢筋工程、模板工程及混凝土浇筑施工应符合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（GB 50204）的相关规定；确保新浇构造柱与原有墙体或结构可靠连接。

5. 砖墙拆除及清运
施工内容：拆除指定位置的砖墙并清理外运建筑垃圾。
技术要求：单处拆除墙体尺寸不得超过宽4米×高2.2米；拆除作业需制定安全方案，采取防护措施，确保施工过程安全且不影响相邻结构安全；拆除产生的渣土、建筑垃圾须及时清运出场，保持施工现场整洁。

6. 临时设施及措施
施工内容：为保障本项目施工所必需的全部临时设施。
技术要求：包括施工区域的安全围挡、临时通道、安全防护、施工照明、环境保护等一切临时设施；施工期间须严格遵守校园安全管理规定，做到文明施工，减少对校园正常秩序的影响；工程结束后须拆除所有临时设施并恢复现场原貌。

三、执行标准与规范
本工程所有材料、施工工艺及质量验收均须遵守国家、江西省及南昌市现行的相关设计、施工及验收规范与标准，主要包括但不限于：
《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（GB 50550）
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（GB 50204）
《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（GB 50205）
《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（GB 50203）
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（GB 50300）
所有进场材料必须提供产品合格证、质量检验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。
施工方案应充分考虑对周边现有建筑、设施及环境的保护。

四、工期要求
计划总工期为 10日历天（自接到发包人正式开工通知之日起算）。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交详细的施工进度计划横道图或网络图，确保工程按期完成。

五、质量与验收要求
工程各分项、分部及隐蔽工程必须在承包人自检合格的基础上，报请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及设计单位（如需要）共同验收，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。
结构加固关键部位（如构造柱、过梁等）应按规范要求进行必要的实体检验或见证检测，检测报告作为竣工验收资料的一部分。
竣工验收时，施工现场必须清理完毕，达到工完场清的标准。

六、投标人资格及投标文件要求
投标人资格： 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（或以上）资质，或特种工程（结构补强）专业承包资质，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。

七、其他说明
本项目施工必须安排在非教学时间或假期进行，如需在教学日施工，必须采取严格的降噪、防尘和安全隔离措施，具体时间安排需服从校方统一管理。
投标人须在投标报价中充分考虑为完成本工程所必需的一切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人工、材料、机械、措施费、规费、税金、垃圾清运、临时设施、安全防护、场地恢复及总承包服务配合费等。

